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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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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福建阳村的田野研究 , 运用象征地权的概念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产权结构和

社会结构。象征地权是一种象征资本的产权形式 , 具有象征资本的再生产性。象征地权的分析 ,

令我们思考中国历史上不公平的地权结构及其社会观念。象征地权的过度膨胀会压缩契约地权以

及相关法律 、 合同的效果 , 形成权力占有者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掌控权 , 通过造制度 、 玩政策来公

开寻租 , 瓦解社会公平 , 引起广泛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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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是社会中基本权力关系的表征。本文所论的象征产权 , 联系到不充分产权现象———即

契约产权 (法律 、合同等规定的产权)在实践中不能充分存在和履行。就土地而言 , 契约地权

不充分的主要原因 , 在于象征地权过度膨胀 , 引起地权契约减效或无效 , 甚至形成权力占有者

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掌控权来 “寻租” 。1990年代延续至今的 “圈地运动”① 和严重的国有土地资

源流失 , 都与此有关 。象征地权有赖人们的观念认同 、文化习惯 、 社会关系以及政治权力 , 是

一种象征资本的产权形式 。笔者以为 ,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土地公有制 私有制的讨论 , 没有切中

要害 , 并掩盖了地权问题的实质②。无论是土地公有制 、私有制或者多种所有制兼容并存 , 都可

能形成不充分的土地产权 , 形成象征地权对土地资源和收益的过度占有和控制 , 导致严重的土

地乃至社会问题 。本文通过福建阳村的田野研究③ , 尝试理解明 、 清到民国时期象征地权的存在

和运作方式 , 具体讨论如下内容:1.从象征地权重新理解地权结构;2.地权分割与模糊产权;

3.公田与国家的象征地权;4.地权转移中的象征资本生产;5.公有观念与地权的创造和经营 。

藉此理解社会中的地权结构和权力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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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阳村是笔者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地点 (1993—1996 年), 其中的土地资料均来自笔者在田野研究中所搜

集的族谱 、 地契和土改档案等。

华尔德 (Andrew Walder)认为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 , 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并不总是很有意义。参见华

尔德 《中国产权改革的非私有化道路》 , 沈原译 , 甘阳 、 崔之元编 《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 牛津大

学出版社 , 1997年 , 第 82—83页。

中国 1990 年代的圈地运动与英国 17世纪的圈地运动性质完全不同。在中国 , 圈地是腐败官员和奸商借

产权不充分之弊端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的侵吞行为;英国则是一场国家支持的地权充分私有化运动 ,

正是这一新的产权制度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象征地权:土地权的重新理解

华南历史上特别是明清的宗族土地及其所有权问题 , 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清水盛光最早对

族田进行系统研究 , 他对宋代以来宗族公田的管理和处分有所叙述 , 但未做深入探讨①。后来涉

及地权的研究 , 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 , 土地的租 佃 (雇 佣)权和所有权问题 。前者多在阶级分析的背景之下 , 后者则联系

到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公 私产权②。杨国桢和郑振满曾经讨论华南明清放佃的田底权和承佃的

田面权分化的 “一田两主” 现象 , 始触及地权问题之要害③。马科斯从土地入手研究 1920年代

海丰县的土地革命和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立 , 亦看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地权不完全

现象 , 并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帝国主义 、 城市政治 、民族主义 、 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动员等方面④。

第二 , 国家制度对地权的影响。刘志伟从广东里甲赋役制度入手 , 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明代

初年编制里甲户籍制度 , 是把地方社会纳入明王朝的国家控制体系之中的重要措施 。它不是单

纯的户口登记 , 而是编户于土地 , 摊丁入地 , 以便纳粮税⑤。地籍依附于户籍 , 地权也就依附于

户籍权 , 从而依附于国家 。国家作为户籍和赋税管理者虽然没有直接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 ,

却拥有最终的立法 、 税收和征用的权力 。类似地 , 科大卫提出珠江三角洲历史上的村落入住权

(settlement right):只有获得入住权 , 才可能合法占有土地并成为国家的纳税人 , 进而成为国家的

合法之 “村民” , 享有相应的国家权力和待遇⑥。此外 , 王钧从制度层面论及明代地权困境的实

质是整个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困境。⑦ 在宰伯特看来 , 土地产权比其他产权携有更多

的共存关系 , 如与君主国家的政治概念共存 。这是因为地权是制度性的事实⑧。

第三 , 土地观念对地权的影响 。“权利” (right)概念在晚清进入中国 , 已经携带了自由 、自

主 、平等 、 公正的含义⑨, 但在传统土地观念和国家制度之下 , 地权难以依据上述观念制度化 。

杨国桢对明清土地有三个观点:(1)土地私有权和乡族与国家的土地公有权共存。(2)两者共存

的地权是人们观念中认可的权力 。(3)共存的地权观念来自于历史的传统。国家的地权体现为

通过赋税分享部分收益权;另外也因人们认可国家的无偿籍没等占有行为而分享部分处分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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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金观涛 、 刘青峰 《近代中国 “权利” 观念的演变———从晚清到 〈新青年〉》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 (台北)第 32 期 (1999 年)〕 第 209—260 页。

L.A.Zaibert , Real Estate as Institutional Fact:Towards a Philosophy of Everyday Objects.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vol.58 , no.2 (1999), pp.273—284.制度与产权的论述也见诺思 (D.North)

《制度 、 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上海三联书店 , 1994 年);周其仁 《产权与制度变迁》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2002年)。

王钧:《地权的困境:明代史个案研究》 , 《人大法律评论》 2001 年第 1 期。

参见 David Faure ,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H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David Faure ,

Lineage as a Culture Invention , Modern China , vol.15 , no.1 (1989), pp.4—36。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 , 中山大学出版社 , 1997 年。

Rebert Marks ,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 1570 —

1930 .The University of Wasconsin Press , 1984 , pp.xi— xiii , 283.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第 2章 , 人民出版社 , 1988 年。

参见傅衣凌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 , 1982 年)、 《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1992年);傅衣凌 、 杨国桢主编 《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族经济》 (厦门大学出版社 , 1987 年);

李文治 《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3年)。

清水盛光:《中国族产制度考》 , 宋念慈译 , 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 1956 年 , 第 162—187 页。



私人地权依附于早就形成的国家和宗族传统习惯下的乡族和国家共同体的土地权利①。

舒尔曼认为 , 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 , 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 , 只有生产

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②。其实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移的症结不在宗族 (公田), 而在于不充

分产权 。因为在很多宗族并不发达的地区 , 土地同样难以彻底私有化 。周其仁论及土改形成的

产权私有制度 , 认为国家通过组织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 , 把自己的

意志铸入了农民的私有产权。当国家意志改变的时候 , 农民的私有制就必须改变③。

人类学家 (历史人类学家)对地权也有两个相关方面的研究:一是将土地财产联系到宗族 、

革命 、 农民和妇女等因素的制度安排与社会变迁④。在历史上的一些地区 , 妇女出嫁有奁田作为

嫁妆 , 麦克瑞莉分析了中国 、 印度和锡兰的嫁妆中妇女具有的产权⑤。在中国 , 奁田的产权也是

分割的:如所有权在娘家 , 使用权在夫家。帕特夫妇在讨论中国内地 1980年代的地权时 , 特别

分析了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区别依旧存在:田底权被生产队或集体占有 , 国家也拥有税收和收缴

公粮等田底权;承包土地的田面权则沿用了子女可以继承的传统方式⑥。

二是将土地联系到观念和象征。石普顿对热带非洲土地和文化的研究 , 认为土地所有权带

有各种象征的涵义。世系群 (lineage)和氏族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建构 , 土地的传承不一定只是通

过世系群 , 还可以通过其他群体 。他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在那里的土地改革中 , 为什么人们

平静接受土地的再分配而没有引发暴力? 这些或可从宗教和经济 、 仪式和生存 、 神圣和亵渎等

关系来思考⑦。类似地 , 中国的宗族及其土地控制同样主要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 。科大

卫指出了明代珠江三角洲的宗族控产如何变得可能 , 认为这是 “因为祖先变成了控产的法人 ,

也就是说 , 一个宗教的观念 , 变成了一个法律的观念”⑧。孔迈隆论及中国近代 “农民” 的建构

过程⑨, 认为那些 “地主” 、 “贫农” 的名称意义 , 随着 “农民” 观念的建构进入到他们的土地之

中。陈奕麟在讨论香港新界的 “土地革命” 和地权冲突时认为:“土地这个东西就和租约一样本

身并无意义 , 其意义都是人所赋予。但是当我们把逻辑追溯到原点的时候 , 我们就会发觉更重

要的问题不是土地有那些意义 , 而是什么是殖民主义 , 什么是资本主义 , 什么是现代化 , 什么

是一个传统社会 , 这些才是有价值的社会现象 , 这些才是有意义的理论话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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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10 陈奕麟:《香港新界在二十世纪的土地革命》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台北) 1986 年总第 61

期 , 第 1—40 页。

Myron Cohen ,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The Case of the Chinese “ Peasant” , Daedalus ,

vol.122 , no.2 , pp.151—170.

科大卫 (D.Faure):《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 《中山大学学报》

1999年第 5 期。

Parker Shipton , Land and Culture in Tropical Africa:Soils , Symbols , and theMetaphysics of the Mundane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 no.23 (1994), pp.353 , 367—368.

S.Potter , and J.Potter , Chinas Peasa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334.

John L.MaCreery , Womens Property Rights and Dowry in China , Ethnology , vol.15 , no.2 (1976), pp.

163—174.

参见Maurice Freedman ,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London:Athlone Press , 1958。这些研究很

少直接讨论地权 , 而是通过上述因素理解土地财产的意义。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 , 第 9 页。

Franz Schurmann , 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 in China.Far Eastern Quarterly , vol.15 , no.4 (1956), pp.

507—516.

杨国桢:《明清福建土地私人所有权内在结构的研究》 , 傅衣凌 、 杨国桢主编 《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族经

济》 , 第 31—32页。



有鉴于对上述不同观点的思考 , 本文提出象征地权的概念 , 尝试从文化经济的视角① , 把土

地也理解为一种象征资本 , 探讨其内涵及其运作的逻辑。

按照布迪厄的资本体系 , 象征资本具有对其他资本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特征。就 “有形”

的客观资本来说 , 经济资本是直接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资本 , 涉及文化知识 、能

力和秉性的形式②;“社会资本累积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 , 是通过大家共同了解和认同的 、 多少

有些制度化的某种持久性关系网络的实际和潜在资源之占有总和”③。政治资本在布迪厄看来则

是政治权力和资源的特定形式 。布迪厄对象征资本的强调有两个要点:

首先 , 所有资本都可呈现为象征资本 。它是一种一般性的资本 , 各种客观的资本都有其象

征的存在方式。“当通过把握感知范畴来认知象征资本的特殊逻辑 , 或者你也可以说 , 是在误认

它的恣意占有和积累的时候 , 象征资本就是不同种类资本所取的形式”④ 。如土改中的 “土地” ,

正是来自对经济资本 (土地)或者政治资本 (权力)认知 (包括误认)的一种象征资本形式 。

当纯粹的 “土地” 被认知为 “地主土地” 或者 “贫农土地” , 便可以创造出阶级划分的大量新意

义。

其次 , 象征资本的再生产性。“象征资本与经济或文化资本不同 , 当它被知晓或认知之前 ,

当它通过被强加的感知范畴所认知之前 , 它还是一无所有 。有鉴于上述事实 , 权力的象征关系

倾向于再生产并强化那些建构了社会空间结构的权力关系”⑤。土地作为一种客观的权力关系 ,

一旦呈现为象征资本 , 就可以被再生产 , 生产和定义出新的权力关系 。如阳村祭祀祖先的墓田 ,

祖先享有象征地权 , 虽然祖先已经去世 , 他却是祭祀公田的最终 “法人” , 子孙们认同其象征权

力 , 在祖先观念之下象征性地共同占有公田 。

象征地权是一种认同范畴的地权 , 是被人们认知并赋予意义的象征资本 。特别是公田 , 因

为需要公共的认同 , 往往带有更多的象征地权特征 , 也因此表现为文化地权或者伦理地权 ———

靠共同的伦理和文化编码维持其存在和权威的地权 。维持和运行这一象征地权的 “权力” 或

“意义” , 一方面是大家的观念认可 , 另一方面常常渗透有政治权力的强迫。对地权意义的解释

权力常常在强势的国家或者地方精英的操控之中 , 本来可能以价格和市场约束的土地经营与赋

税 , 有时会变为一个根据权力 、 意义和社会关系来运行的过程 。以往的研究 , 局限于将土地产

权理解为一种实物产权 。象征地权或者象征产权的概念 , 在于摆脱把土地仅仅视为经济资本 ,

而是同时也视其为象征资本 , 进而探讨曾经忽略的象征产权的性质 、作用和运行逻辑。

地权分割与模糊产权

象征地权的主要所有者一方面是国家和村落 宗族等集体 , 表现为以公共名义对地权进行的

直接或者隐形的所有权;另一方面是具有象征权力的地方精英 、 “祖先” 和个人等 。当地权充分

属于个人时 , 象征的剩余地权不那么重要;而中国社会缺乏充分的个人地权 , 故象征的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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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Pierre Bourdieu ,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Sociological Theory , vol.7 , no.1 (1989), p.21.

④　P.Bourdieu and Loic Wacquant ,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ambridge: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 1992 , p.119.

Pierre Bourdieu ,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Randal Johnson edited and introduced , Cambridge:Polity Press ,

1993 , p.7.

经济人类学家将 “经济” 区分为三类:自利经济 、 社会和政治经济 、 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强调道德 、

意识形态和象征的经济含义。参见 Richard Wilk , Economies and Cultures , Westview Press , 1996。



权十分重要 , 甚至占有主导的地位 。①

产权的多元分割或分化联系到产权的模糊和不充分现象 。例如 “典” 就是一个地权含糊的

本土概念 , 买卖 、抵押 、 租赁等本来在产权交易上意义明确的形式 , 在实际交易中逐渐模糊 ,

而向 “典” 这个意义模糊的形式转化。② 在不充分产权下 , 象征地权特别具有分割土地占有权 、

处分权 、 支配权和收益权的特点③, 使之难以形成明确的产权 , 从而导致地权的模糊性。

第一 , 占有权的模糊性 。主要表现为:(1)“普天之下 , 莫非王土” 的国家隐形所有权 。因

为政治权力高于产权 , 使得国家有权随意规定产权的归属性质。 (2)公田占有权可能随占有观

念的改变而改变 , 如本文讨论的历史上功德寺田变为宗族祠田 , 就是因为观念转变引起地权易

手;(3)因某种制度或政策形成的占有权 (如户籍赋役制度产生的户名权)使得地权附加了一

个国家的变相所有权;(4)宗族与家庭界限不清引起的产权不清。孔迈隆从财产的角度 , 指出

在大宗族下 , 家庭的界限可能变得模糊;因为在大宗族下 , 不像村落中的家庭是独立的经济单

元 , 其家庭财产是部分地作为宗族族产共享的④。在宗族生产模式下 , 家庭常常是租佃宗族公田

的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家庭的生产方式和私有产权受到限制;(5)在占有权上 , 存在着

亦公亦私 、亦主亦佃的复合地权 , 形成一田多主甚至无田主的情形 。

实例 1:《抄白天地人三房祭田及随祭祖坟合同》 (族谱摘要)

立合同阄书 , 家长余一慰 、淑宁 、崇谊等 , 切见吾家天地人三房向承祖以来本乡及外

庄祭田 , 递年众共收租祭扫等用 。概自万历十一年 , 因十六代祖阮和公墓葬下村溪尾 , 为

吴家侵占 , 致告府县时 , 将上祖祭田尽行变卖。讫至十九年 , 天地二房子侄思复故业 , 抽

积己房私租 , 陆续相共赎出本乡及外庄三十七 、 八都共计九十秤 , 与人房盖无相干也 。比

来相共收租无异 。今因祖屋二座 , 于丙午年十月二十八日被回禄不仁 , 至辛亥年四月初十

日 , 三房会议先竖前厅 , 众将天地二房原赎三房祭田等号共契银三十六两 , 天房因得一十

八两 , 地房因得一十八两 , 家长余一慰 、 淑宁等径着人弟房弟余崇谊 、 崇谟兄弟私己备办

契银一十二两 , 准为天地二房原赎人房一分契银 , 其银付天地二房收为前厅 , ……始依照

号数 , 将本乡及外庄中间肥瘦远近相兼 , 分作三房 , 探阄均分 , 起于辛亥年 , 递年轮流耕

种收租 , 庶无彼此相竞 , 亦无好歹相亏。虽是租 分收 , 而田 永永相共也 。　万历三十

九年四月

上述土地曾被侵占 , 天 、 地两房赎回 , 后来因为祖屋焚毁 , 重盖时动用了土地契银 , 人房

兄弟也出资参与 , 于是三房重新阄分土地。此契约有几个要点:(1)所有土地搭配均分 , 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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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yron Cohen , Lineage Development and the Family in China.In Hsieh Jih-chang and Chuang Ying-chang (eds.),

The Chinese Family and Its Ritural Behavior.Teibei: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Monograph Series B ,

no.1 (1985), pp.210—212.

本文主要讨论的地权是指土地所有权 , 包括占有权 、 处分权 、 支配权和收益权。

周翔鹤:《清代台湾的地权交易———以典契为中心的一个研究》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1 年第 2

期。典权包含了土地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一定的处分权。典 , 是一个分割上述地权予他人的过程:在

土地买卖中分割出部分地权如使用权和收益权。这反映出一田多主背后的一田多权。

按照产权分析的 “瑞典国旗” 框架 , 产权也可以划分为合同性产权 (合同性收益权与控制权)和剩余

产权 (剩余收益权与控制权)两类。参见肖耿 《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7

年)第 28—29 页。关于中国集体经济剩余控制权的讨论 , 也见周其仁 《产权与制度变迁》 第 19 页。地

权的象征资本生产包括对契约地权和剩余地权两者的生产。无论契约地权还是剩余地权 , 都涉及权力

不充分和信息不充分。假如权力充分 , 没有契约的地权也是充分的。至于信息不充分 , 则恰恰是缺失

象征权力的表现。



权为三房共享。三房按土地轮流耕种 , 如第一年耕甲地 , 第二年耕乙 、 第三年耕丙;(2)地权

亦公亦私:土地为公祭田 , 又均分三份 , 虽有私分 , 但无定属 , “而田 永永相共也” ;(3)轮

流地权:三地每家轮流得其中一份 。就每一块土地来说 , 地权田主是不断更换的①。阳村公田比

较多地采用分田轮种制 , 即亦分亦轮。轮种制有两种情况 , 一是轮年制:同一块地分年轮值 ,

逢轮值年负责祭墓 , 部分收益归自己。二是轮地制:土地均分几份 , 大家每年递次轮换耕种 ,

逢轮值年除缴租外 , 部分收益负责墓祭 , 其余归自己 。田产轮流管理 , 轮流纳税 , 等于轮流享

有部分田底权。这好像轮伙头的家庭形态。

田底权 (以出佃权为主要特征 , 当地称田骨 、大租)和田面权 (以受佃权为主要特征 , 当

地称田皮 、 小租)的区分在华南社会十分普遍②。如对阳村所在县七保村的土改调查 , 全村

87.5%的土地田皮骨分离③。据阳村土改总结 , 土改前土地出租 1982亩 , 租入 2485 亩 , 自耕

2173亩。一田两主或多主的主要特点为:(1)多重产权。一田多主是由于田主再转租 、 转卖田

骨田皮造成的。如七保村佃户叶正培承租皮田 , 每年有 3.8石缴皮主小租 , 6石缴皮主转骨主大

租 , 占其常年产量 14石的 70%④ 。(2)一般情形下由田底主纳税 。也有个别情形转给田面主 ,

自己只收租 , 不纳税 。(3)地权分化中租 佃和田主 田农可能共集一身 。

第二 , 处分经营权的模糊性。表现为 (1)国家制定分配法律和规则的象征权力;(2)国家

进行土地籍没的象征权力;(3)多数族人对少数族人操控或买卖土地的权力之认可⑤;(4)族人

间对族田轮流使用规则的认同⑥;(5)妇女出嫁的奁田占有权在娘家 , 支配和收益权在婆家等。

第三 , 控制支配权的模糊性。表现为:(1)国家和宗族制定的土地买卖 、 继承等法律 、政

策;(2)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管理土地赋税;(3)田主对族人 、 子孙的优先买卖 、租佃和优惠照

顾;(4)租佃的非契约合作⑦;(5)婚后析产 。

第四 , 收益权的模糊性。表现为:(1)国家税收可能随意增加 。对于一些税含租的情形 ,

国家税权已经包含了部分土地收益权;(2)公田租佃的租金可能随时改变;(3)随轮年耕种 、买

卖和析产的不同方式 , 同一土地的收益会不断变化。

上述地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 给土地象征资本的生产以更大的空间。在合同之外的象征

剩余产权 , 会产生额外的象征剩余价值 。甚至一些本来是合同性的地权 , 当国家或者宗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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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⑦ 清代因没有契约 , 仅靠观念认可的租佃关系 , 曾引起许多主仆不分的官司。 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

代农业雇佣关系史料》 , 载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资料》 (第 1 辑), 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85 年 , 第

351—363 页。

关于族田轮管制 , 也见许华安 《清代江西宗族族产初探》 , 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年第 1 期。

刘淼曾讨论徽州宗族会产的 “业权” (经营权)和业主处置权的并存。参见刘淼 《中国传统社会的资产

运作状态———关于徽州宗族 “族会” 的会产处置》 , 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年第 2 期。

④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福建省农村调查》 , 1952年 , 第 75—76 页。

参见杨国桢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第 2 章。他指出明代中期的三种地权变化形式为:原田主保留

田底权 , 丧失田面权;原田主保留田面权 , 丧失田底权;原田主丧失土地 , 田底权和田面权归不同的

权利人所有。他特别批评了简单地将田底 田面权归为所有 使用权 。参见杨国桢 《华南农村的 “一田二

主” ———闽西汀州与台湾的比较》 , 庄英章主编 《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台北中研院民族学

研究所 , 1998年)第 109—120页。郑振满也曾论及闽北宗祠祭田 “公私俎豆” 的所有权关系。参见郑

振满 《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 , 傅衣凌 、 杨国桢主编 《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族经济》 , 第 95—96

页。

弗里德曼 (M.Freedman)注意到宗族公田的两种运作制度:一是集中管理 , 土地租佃给他人 , 收租归

该群体;二是此宗族房支轮流耕种。他认为公田轮种对其中的弱势家庭相对安全 , 而集中的管理会损

害远支旁宗的权利。参见 Maurice Freedman ,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 p.73。



改变其规定时 , 象征地权会直接剥夺人们的契约地权 , 引起剩余收益的增减。

公田与国家象征地权

华南历史上的公田及其地权观念 , 常常成为定义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是因为公

田的数量和比例很大 , 构成华南土地中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公田所反映的土地制度比私田更

加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特点。本文主要讨论公田 , 兼顾私田。私田在具体租佃关

系上与公田有部分类同 , 即多是家庭为单位的耕种 , 同样有一田多主和一田多权 , 也同样面对

国家的赋税;区别主要在于公田的公共地权 、轮耕方式和相应的地权观念 。

据解放初的调查 , 福建族田占全部耕地比例 , 沿海地区占 20%—30%, 闽西和闽北占 50%

以上 。按照陈翰笙的广东调查 , 珠江三角洲有一半耕地是族田;族田在东南部占到 40%①。阳

村作为一个千年古村落 , 一直保持着传统农业 , 因此土地是农人的主要资源。阳村现在主要有

余 、 李 、 彭 、林 4个姓氏聚居 , 由于宗族聚居和历史上宗族发达的特点 , 族田和祠田较多 , 土改

时整个公社田有 3439.3亩 , 约占土改前阳村土地的40%, 而所谓的地主土地只占 8.7%。
阳村土改前公社田情况 (1951.11.2)

公　　社　　田 耕　作　情　况

分　类 族　田 祠堂田 寺庙田 学　田 轮　收 轮　耕

亩　数 1736.69 911.33 78.645 712.64 2414.17 1025.135

百分比 50.5 26.5 2.3 20.7 70.2 29.8

合　计 3439.305 (100%) 3439.305 (100%)

　　　资料来源:整理自阳村 《土改总结》 。

上表中 , 族田主要指各宗族房支的祭墓田等 , 在公田 (公社田)中数量最大 。祠田是宗祠

的公田 , 在下面的描述中 , 祠堂田归在族田范围一起讨论。表中 “耕作情况” 栏内 , 有轮收和

轮耕两列 。“轮收” 指有田底权的放佃土地 , 可轮流收租;“轮耕” 指有田面权的承佃土地 。阳

村公社田中 , 有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公田比例大约是 7 3开。土改中 , 这些公田全部被征收 , 地权

重新分配 。

族田实为国家 、 宗族和个人三者共同享有的地权。在认可国家占有的观念之下 , 国家可以

顺理成章地拥有土地的控制和收益权等 , 包括制定土地法律和对土地进行登记管理 。阳村族田

中的国家地权 , 可依据族谱等资料分为如下方面:

1.国家户籍赋役制度与户名地权

华南明初的里甲户籍制度编户于土地 , 摊丁入地 , 以便纳粮税 。后来因为其一系列弊病 ,

遂实行一条鞭法 。清代的图甲制围绕土地赋税进行编制 , 丁税变成地税 , 这时候的 “户” , 多不

登记真实的纳税人 , 国家却仍可以向真实的土地所有者收税 , 原因在于 “户” 具有对 “户” 下

人群的约束 , 这种约束力来自户所包含的种种国家权力 , 如科举的资格等②。这里 , 土地借户籍

有了 “户名” , 户主则是国家税收的代理权人 , 无论户主是否虚存 , 都代表国家来占有地权 。在

阳村清代余氏族谱中 , 《天寿二房冲汉 、济伍 、仰之 、 宗璧置买户田贰号》 载有 “户名余流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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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刘志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 第 257—258页。

参见张研 《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1年)第 38—53 页;陈翰笙 《解放前

的地主与农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4年)。



共民粮伍钱伍分七厘” 。其中冲汉 、济伍 、仰之分别为余氏 27世 , 户主余流长为其曾祖叔 , 是明

代之人 。“户田” 应该是他户名下之田 , 后来被重孙辈的冲汉三兄弟所有 , 户名没有变更 , 并清

楚记载了土地应纳税银。冲汉三兄弟时正值明末清初 , 上面记载税粮用 “伍钱伍分七厘” , 以银

代粮。乾隆 《古田县志》 记载:古田在康熙元年征 “粮料银”① , 当与一条鞭法有关 , 即政府将

各项赋税统一编排 , 均以银缴纳 , 并从户役变为丁役 。余流长当时已经去世 , 户主虚存 , 但其

户名代表的国家收益权依旧。三兄弟仍以原户名纳税 。

2.国家屯田赋与户名地权

清初 , 国家通过屯田组织税源 。 《古田县志》 载:“康熙十九年编审……建屯丁九百二十五

丁 , 除分屏南外 , 实七百七丁 , 每丁征银二钱八分三厘零 , 共征银二百两四钱四分六厘零” 。乾

隆元年 (1736), 福防厅屯粮归县福左卫屯和福右卫屯共二百八十丁;建军厅屯粮归县 , 建左卫

屯二百二十丁。“康熙五十五年 , 钦奉恩诏 , 续增人丁 , 永不加赋 。前项丁银 , 雍正二年奉文均

入田内 , 丁粮随田完纳”②。建屯丁是丁役 , 有丁粮丁银 。余氏族谱 《人房 ———逄鼎字中实祭田

三十号》 载有 “户名余中实 , 建屯粮玖钱玖分陆厘正 , 户名余公申 , 建屯粮肆钱肆分正 , 户名

余主济 , 建屯粮肆钱贰分正 , 外陈长源 , 建屯壹钱陆分正 , 又黄德夫 , 建屯贰钱壹分陆厘” 。逄

鼎 (中实)属云路人房 28世;其次子嘉蒿 , 字公申;主济按字辈为嘉蒿之子。上面建屯田有户

名 , 还有两个外姓人。在子孙将此建屯田继承 、 收买为中实的祭祀公田后 , 两外姓人陈长源 、

黄德夫仍为纳税户主 。中实既是建屯田户主 , 又是象征的祭田主 , 具有双重的象征田主身份 。

3.国家的土地赋税 、 征收和摊派

赋税是国家地权所有的主要体现。黄仁宇曾讨论明代赋税之弊③, 从象征地权的角度理解 ,

正是 “地无权 , 税无边” 的现象———农民没有充分地权 , 由国家随意编排税则 , 巧立名目 , 量

出制入 , 不断加码。表面上农民的实物地权关系没有改变 , 他们的利益却被看似合法的国家象

征地权一次次地剥夺 。

除赋税之外 , 还有其他通过土地的征收和摊派 。明 《玉田识略》 中 “乡兵工食” 记载当时

地方自卫原来使用 “一甲出丁 , 九甲出饷” , 实行不通 。于是建议鼓励开垦山田 , 由里长 “登诸

里籍 , 核其多寡 。而生亩渐化熟亩者 , 十七还乡之农 , 十三养乡之兵 。” 原来因为税收 , 人民不

愿开垦 , 于是模仿宋代汉人垦田的政策 , 放宽税收 , 并且让开垦者 “报之官而仍隶之民” , 即开

垦之田官方登记 , 但为百姓所用 。当时不仅垦田养兵 , 还为维修器械摊丁 , “殷 户丁依粮派米

作锻炼淬砺之费” ④。上面 “报之官” 的登记 , 正是国家支配的象征地权。

4.政府的地权扩张

这里以民国为例 。国家如何对土地进行管理 , 直接涉及对土地的处分和收益状况。民国

1926年 , 县政府设财政科管理钱粮 , 对外下设粮柜征收 , 土地底册各乡有世袭册书管理 , “本县

田赋在土地陈报前旧册212311亩 , 有民田 、建屯田 、将屯田 、福佑田 、建左田 、 寺田等 8种 , 其

中民田最多 , 计180180亩 , 占 80.76%, 每十亩粮额乙两计算” ⑤。1936 年成立县经征处征收田

赋 , 1942年改田赋粮食管理处 , 开始征收实物 。土地分 8类 , 仅田地征收实物 , 分征实 、征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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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字粮 、 义务仓 4种 。民国期间政府逐步介入民间的土地买卖 , 一些土地重新登记造册 , 并且从

中收取注册手续费和附加教育费等 , 亦有多项惩罚措施并详列罚金 。

实例 2:余启言土地买卖地契文件三份

文件一:咸丰元年余启言土地买卖地契 (地契摘录)

立卖断契 。余启言同弟启诵 、 启隆 、 启绰等 , 今因无银使用 , 自情愿出 , 即将出父 ,

阄份有园坪地基一所……等物业一并托中引进 , 就在林兴材处入头 , 永卖为业。 ……立卖

断契壹纸付林家永远为照 。　咸丰元年三月

文件二:福建财政厅 《卖契》 (地契摘要)

卖价:肆拾伍元;应纳税额:叁元伍角;立契年月日:咸丰元年三月 。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　　卖主:余启言等;中人:余茂花

例则:———不动产之买主或承典人须于契纸成立后六个月以内赴该管征收官署投

税。 ———订立不动产买契或典契时 , 须由卖主或出典人赴该管征收官署填具申请书 , 请领

契纸 , 缴纳契纸费大洋五角。前项之契纸费五角由卖主与买主 、或出典人与承典人分担 。

文件三:福建财政厅 《验税契证》 (税契摘要)

业户林兴材呈缴已税园契壹纸 , 产价四十五元 。 ……遵章呈验应纳纸价 6元 8角 6分 ,

注册费贰角 , 附加教育费贰角 , 业已如数收讫。

奉财政厅令定逾限按月递加纸价十分之一。右给业户林兴材准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四

月。

上面土地是家族几个兄弟的父亲遗产 , 承祖上历代经管 , 属小公田 。后卖断田底权给林兴

材。民国福建省政府根据清咸丰地契重新进行登记 , 契约中所谓的卖主和 “业户” 林兴材等人

其实早已作古。但是经过此一登记 , 新的田主与国家建立了关系 , 国家借此获得了新的该土地

的支配 (处罚)权 、 处分 (征收 、 摊派)权和收益权 , 如附加教育费的征收等 。

地权转移中的象征资本生产

不充分地权下的象征地权 , 是以象征资本生产的方式进行的 。其特点之一是地权可能通过

政治权力的强迫或者社会观念的改变而改变 。

1.从功德寺田到宗族祠田

明万历 《古田县志·杂述志》 中有关于阳村功德寺的记载①:

凤林寺 , 后唐天成三年僧彦区置 , 今存 , 僧管焚修 , 饷散佃完纳 。

禅林寺 , 内有狮子石 , 宋景德四年僧真觉建 , 永乐元年重建 , 今存 , 僧管焚修 , 饷散

佃完纳。系余氏祠 , 二月二日祭。

香林寺 , 景德四年置 , 洪武四年僧亡寺废。后御使余谳舍香林祠一座 , 今存田二十五

亩 , 系五房余款 , 余子亭 、余孟旭 、余清兰 、余晖收入有帖。

上面清楚记载了寺院有田 , 僧人有地权 , 土地散佃收租解决费用 。然而 , 这些寺田后来随

着寺院变为宗祠 , 演变成了宗族祠田 。这里地权的转变 , 并非有国家的强制 , 而是伴随南宋以

后华南基层社会的宗族创造。土地作为生产资料 , 本身没有固定的制度属性 , 通过象征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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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 原来归属寺院僧人的土地意义发生改变 , 寺田变成了宗族的族田。①

对于凤林寺变为凤林祠 , 李氏 《寿房支谱》 中有详细的记载。北宋庆历六年 (1046)的 《祠

堂记》 中 , 说凤林寺年久失修 , 于是景 丁丑年 (1037), 僧人和族人一起募捐 “数万余缗以为

土木之费” , 从庆历三年 (1043)开始重修 。说明族人已经参与寺院修缮 。185年之后 , 南宋绍

定辛卯年 (1231)的 《祠堂记》 , 由福建路安抚史李骏所撰 , 开始记有李氏祠堂在凤林寺中 。当

时的功德寺院通常都带有施主的檀樾祠或者伽蓝祠 , 不过这些祠堂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宗祠 。这

篇 《祠堂记》 后记中 , 说此次合族捐财重修祠堂的理由 , 是在一次族人控告僧人管理寺院不善

的官司之后 , 可见族人当时介入了寺院的管理。元代至治元年 (1321), 由当时的翰林学士刘庚

撰写 《重修祠堂记》 中 , 提到延 四年 (1317)商议管理寺院的僧人要让本宗的出家人来做 。当

时凤林虽然还是寺院 , 族人却已经明显控制了寺院的管理。李氏宗祠正式建立于明弘治十年

(1497), 当时重刻了宋元两通碑以说明宗祠的来龙去脉 。

禅林寺变为宗祠的情形与李氏十分相似 , 万历县志说禅林寺 “系余氏祠” , 既是一座寺院 ,

又是余氏祠堂。香林寺位于阳村镇香林村 , 是阳村余氏香林房的居住地。对于其寺田 , 族谱中

规定了子孙若寻墓地 , 需 “抽田二石对换 , 余外不得侵占”②。防范子孙占寺田 、 侵犯僧人 , 是

许多功德寺的规条。说明至少在理念上 , 僧人与子孙有明确的界限 , 不过 , 也因此埋下了子孙

与僧人后来争地争产的伏笔。

明代 , 随着宗祠化和宗族化的深入 , 土地逐渐转移到族人手中 。禅林和凤林两祠不仅有僧

人常住 , 代替宗族看管祠堂 , 还专门有伽蓝田供和尚耕种 , 所得收益除完税外 , 用于僧人生活

和维持祠堂的香灯钱 。《蝉联主持僧田亩拾肆号》 记载有 14块祠田 , “由本都及三十七都共粮三

两三钱柒分贰厘捌毫 , 嘉庆年间收入余褐户内 , 付与本祠寺僧完纳” 。③ 嘉庆年间 , 蝉联 (今禅

林)祠已经完全归属宗族 。这 14块地 , 加上其他田块 , 总共有几十亩伽蓝田 , 田税由僧人缴纳 。

土改时 , 禅林祠尚有一名和尚管理祠堂 , 因为伽蓝田都属他名下管理 , 还被定为地主。

实例 3:《摘录瑞云祠匾额小记》 (族谱摘录)

六世仁椿公 , 捐资舍入西啸山功德寺 , 建自宋朝 , 由来旧矣 。公生四子 , 产业阄分不

无废失 , 即公项亦多瓜分变卖。独三子仕瑜公派下白公四子舜咨公 、津公长子孟明公两房

遗产尚存。凡瑞云祠祭典与寺僧香灯田若干 , 系是两房管业 , 并完纳课粮 , 与各房子孙无

涉。附录于此。

瑞云祠前身是余氏六世祖仁椿公捐建的功德寺 , 《八闽通志》 记载为瑞云院 , 宋庆历元年

(1041)建④。实例 3说仁椿公原来所捐田产多被变卖 , 遗留田产后来变成祠田 , 所归两房就是

在阳村立足至今的两大房支 , 并说与其他各房无关 , 可见其地权上的排斥 。

“宗族” 是定义地权性质的一种 “前结构” 。凭借 “宗族” 的合法性观念和文化创造 , 地权

逐渐从寺田变为祠田 。宗族公田制对华南社会结构有深层的影响。帕特夫妇从功能的角度认为:

“宗族并非直接承担社会生产关系中一个组织的功能。社会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农民的家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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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族。” 因此并没有一个 “宗族的生产模式”①。他们忽略了家户虽然是一

个生产单位 , 宗族亦是生产资料如祠田 、 墓田等公田的产权主。宗族所有的土地公田直接影响

到家庭的生产方式 (如租佃公田 、 轮耕轮收等)。

2.公田观念对地权转移和私有化的限制

公田观念常常影响地权的转移和限制公产地权中的私人权限分割 , 族人也常常以此来限制

土地在买卖中的转移和析产 , 如土地买卖鼓励优先族人等 。

实例 4:《廿八世启淳公字灏卿号太渊公墓田外踏 田》 (族谱摘要)

此田乃人房汝隆公派买来。汝龙公生四男 , 长继甸 , 次继石 , 三继质 , 四继俊。将田

分作四分额 , 随 收冬。凡巳 、 酉 、 丑年 , 乃启淳公派下当年 。巳年五下三家众 , 酉年五

家众 , 丑年八家众。八家又作八分开分 , 巳额第五房一分 , 轮年与伯文豹均分 。外父手又

买得八家第八房元玟公字天辉一分 , 永远管业。所有佃户 , 即继俊公派。公世造佃 , 田约

四六均分 , 无田主。

汝隆为余氏天 、 地 、 人三房兄弟之人房派下 27世 , 其土地归 4 个儿子。启淳公属天房 28

世 , 其子孙买下汝龙第四子继俊的田额 (田底权), 占 12轮年中的四分之一即巳 、酉 、 丑三年 。

但是继俊派下仍然保留永佃权 ———永久田面权。② 契约明确规定此田 “无田主” 。启淳公派下虽

然买了 12轮年中四分之一的田底权 , 却不是田主 。从另外角度看 , 继俊派下卖了土地 , 表面上

不是田底权主 , 但因为此土地还有 3个兄弟的产权 , 同时他们控制了永佃权和 6分田租 , 观念上

仍有田主地位 , 仍是象征田底权主 , 形成了亦主亦佃的占有情形。特别是在轮管轮耕的情形中 ,

田底和田面权随轮流而不断更换田主 , 族人可能既是田主 , 又是佃农 , 同时兼有双重身份。

从内容看 , 上述踏 田是一种地权 “搭车” 的现象。在此例中 , 表现为田底权的踏 。 ,

在此可以理解为汝龙公派下的田底权 , 踏 , 意味着继俊的田额 (田底权)卖给启淳公派下 , 使

得启淳公派下有 12轮年中的 3年田底权 , 好像在汝龙派下 12年的田底权大车上踏 (搭)上了 3

年。因为是轮种公田 , 土地本身无法分割 , 只能按照时间来分割地权 , 从而形成了地权踏 现

象。也因此 , 启淳公派下虽然买了土地 , 却无法成为这块土地的田主 , 甚至被规定 “无田主” 。

阳村公祭田多形成自 “膳典” , 所谓膳典 , 在当地是指若干儿子分家之时 , 从家产田租中抽

出若干作赡养父母之用的土地田租。当父母亡故后 , 此膳典不再分给儿子 , 而转为公祭田 , 仍

然由子孙轮种轮收。③ 典有抵押之意 , 父母在分割土地时 , 仍保留了部分土地所有权 , 即土地的

抵押权 。有趣之处在于:这里不是以物抵物 , 而是以物抵事———换取儿子们的赡养 。一旦赡养

结束 , 抵押关系自然结束 , 地权转移到儿子们手中。这也是一种非契约的观念地权规则 。

同一土地 , 产权在不同时期归不同人所有 , 这样一种公田属性 , 导致产权对个人的难以充

分分割 。卖田者因为急需钱款出卖田底 , 但保留了耕种的田面权 , 以田租方式还款;买者作为

族兄弟 , 解他人之急 , 希望获得长久的田租 , 但又不能成为田主。不过 , 一旦田主要变卖土地 ,

则难以保证 “非田主” 的长远利益。这样的情况 , 需要族人之间的默契。一般来说 , 土地的买

卖和租佃对族人优先 , 族人之间也有互相帮助的观念。不过 , 在公田地权中 , 因为权限模糊 ,

也可能产生诸如利用权力排斥族人地权的情况。

实例 5:《廿九世嗣懿字彝士号德齐公墓田自买自卖本派志》 (族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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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讳嗣懿 , 娶鳌头境康房李氏 , 生七男。 ……公在日 , 将财产分作八分均分。李氏已

故 , 林氏当权。所有财产遇有八分者 , 即作八分开。如无八分 , 偏爱己子 , 位居第八 , 私

以许然曰。此项与八者受 , 其七子并无计较 , 顺从而已。至公与婆李林二氏俱殁 , ……葬

公时 , 八子元玟字天辉 , 己业将尽 , 不能应分葬用 。即将大头 、 大桥头二号之田卖与七

兄弟鸿远 、 三捷 、元 、 鸿达 、 元璞 、 元琼 、 元 等 , 以为葬父出分之资 , 得受价钱八千

文。鸿达曰:八弟无资出分 , 吾亦力不足焉 。其田自买以后 , 大桥头之田七兄弟俱有其分 ,

惟大头 之田第四房鸿达公派未曾出钱 。自今以后 , 轮年已到 , 只作六分均分云。

可以看到:(1)此墓田是 8家出分的 , 但是第六房没有出资 , 第八房卖田出分 , 所以最后有

6房轮年收益分红。(2)在地权上 , “七兄弟俱有其分” , 而第八房则无分。因为田产已经卖给七

兄弟 。(3)明显有对第八房的歧视和排斥 。因为前 7个兄弟与八弟同父异母 , 上文明显有对后母

林氏的不满。(4)此田是自家的自买自卖 , 地权在本家中转移。(5)第八房不仅失去了地权和土

地的收益 , 也失去了墓田名分 。墓田涉及祭墓 , 丧失了祭墓权力 , 等于削弱了在家族中的地位。

上述现象的存在主要依赖象征资本的方式 , 依靠象征权力来运行 。如郑振满曾经讨论的福

建宗族的继承 、 依附 、合同等关系① , 其实都是象征的权力关系。谁能继承 , 谁依附谁 , 谁和谁

有合同 , 谁佃谁租 , 如何轮年 , 如何买卖 , 都是象征资本生产和伦理经济的空间。

公有观念与地权的创造和经营

宋代以后华南的宗族创造一开始就与土地公有观念有密切联系 , 如范仲淹的义庄制度 。中

国人的象征地权观念 , 长期受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土地公有观念影响。从阳村族谱中 , 可以看到

祭祀土地是公田的主要部分。许多土地在祠田 、 墓田等名目之下。这些土地有租佃 , 有买卖 ,

看起来都在经营 , 但是都戴着公祭田的帽子 。公祭田是一种土地积累的方式 , 问题是土地为什

么要围绕祭祀公田来积累? 祭祀经济从唐到明 , 从寺观 、 书院到宗祠 , 社会作用不可小视 。祭

祀公田的地权性质在于:(1)由族人耕种并从中收益 , 形成一种公田私耕的土地经济和公私兼

顾的地权形式;(2)用 “祖先” 作为地权的象征田主 , 形成一种观念地权或伦理地权;(3)祭祀

土地多权属 , 却都没有充分的归属 , 形成不充分地权 。它不是权限明确的 “自由土地”;(4)民

田中的祭祀土地比例相当可观 。

上述与国家密切联系的祭祖礼仪而产生的社会经济 , 无疑带有伦理经济的成分 , 它给后来

中国社会带来了至深的影响。阳村 《褐公云路房捐置田产》 记载 , “二月初一期致祭 , 褐公云路

房嗣孙等鸠集三百余人捐置田产三号 , ……户名余宗典”②。这 300多人虽然都是捐置者 , 但每

个人并无占有 、 支配和收益权 。此祭田以褐公为象征田主 , 田底权属于云路房公产 , 户名为余

宗典一人 。因为祭祀而置公田 , 由此形成的地权又与每个捐置者无直接关系 , 这是观念造地权

的一个实例。

实例 6:《当轮祭典及地段序》 (族谱摘要)

尝思理欲不庸并域而居 , 理胜则欲淡 , 欲炽则理眩 , 而有时不能不居于欲者 , 非欲其

所欲 , 所欲多其所嗜之 , 大有妨于心性也 。惟娴于时务而即亏乎学问 , 专于学问而又昧乎

世情者。故乃祖乃父 , 有当轮祭典地段名次。于某公 , 则属东属西;于基墓 , 则几台几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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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己私置祭田当轮及年间自买产业。 嘉庆十三年岁在戊辰著雍执徐季秋玄月无射律戍

望后三朝。 ……

祭典地段及产业开后 , 以上之祖祭典公众公用 , 举有宗理者管之 。

以上数号粮洒在汉 、济 、 仰三公子孙顶纳 , 田俱举公众公用 , 课价钱八千文 , 其余当

轮者收租祭墓外自收 。

上面公祭田属维冉公 (26世)3个儿子冲汉 、 济伍 、 仰之子孙纳税银 , “田俱举公众公用” ,

“当轮者收租祭墓外自收” 。余廷章 (维冉 32世)在记载此公田时 , 先有一通欲 理之辨 , 说自己

是 “愆两全其道:制事兼以制心 , 经济兼乎学问”。此祭田主维冉公和占有权者汉 、 济 、 仰三兄

弟都是象征田主 , 到廷章已经有 5—6代 , 子孙逾百。在廷章眼中 , 实际地权究竟属于谁 、 谁人

耕种并不重要 , 重要的是 100多年前的土地归属和由象征田主决定的祭祀公田之地权性质。宗族

的公祭田来自祭祖———一个仪式和伦理行为。清水盛光认为:族产因特定的目的而设 , 义田赡

养宗族 , 祭田用以祭祀祖先 , 它们不同于早期氏族的共同所有物。他所举的一些例子 , 反映出

后来许多义田衰废而祭田蒸尝更为重要的情形。① 既然族田因 “目的” 而生 , 就可能随 “目的”

的变化而改变其产权性质 。

公田地权不清会造成地权和税权分离 , 形成有地无税或者有税无地现象。公田赋税对个人

本来没有契约形式 , 但是随着族人对土地的买卖 , 地权和税权可能分离。国家为避免漏税 , 后

来将税权依附于地权 , 公田税赋于是会明确写在土地契约中 。其意义在于:赋税的象征地权通

过契约转变为契约地权。国家的象征地权也常常会通过政策规定和法律的形式契约化 , 形成象

征地权对实物地权的合法化侵占。

产权不充分 , 地权模糊不清 , 在公田经营和管理中很容易产生剩余地权 , 以致在经营上形

成如下侵吞公产 、倒买盗卖 , 以及排斥 、土地争斗和纠纷等情形:

第一 , 贪占公田现象 。祭祀公田因为产权不清 , 有不同的田底权 、田面权掺杂其中 , 在管

理失控的情况下 , 很容易被盗占 、 倒卖 。

实例 7:《三才堂觐公祭田九号》 (族谱摘要)

乾隆年间 , 余 、 李两姓 , 告山前出当在后路房余崇耀边 , 赎回时 , 告山理事地房须若 、

人房聿谟 、 天房光佳 、光象等 , 将此赎回田私卖在聿谟边为业 。天福一房日坚 , 天福四房

文三 、 和三 , 天寿二寿 (应为天寿二房)良镳 , 公议鸣锣 , 私卖不合于理 。彼时聿谟愿将

此契烧在觐公炉前 , 其田退还天 、 地 、人三房公众收租 。彼时告山罪魁致祖业废弃者 , 起

自天寿房。原天七房光贞率众鸣锣 , 上山讨柴 , 争其官山也 。田卖在上院禅林祠 , 历年收

粮钱二百四十四文。

觐公 (19世)为三才堂祖 , 他的三个儿子为天 、 地 、 人三房房祖。其祭田曾被聿谟私买 ,

后来退还三房 , 公众收租 。此田原来曾卖给禅林祠 , 历年收粮钱 , 可见卖的只是田面权 。禅林

祠本是余氏的宗祠 , 三才堂是支祠 。两祠各有祠田 , 又彼此买卖收租。

实例 8:《宗业弁言 ———条例十则》 (族谱摘录)

———古者有田则祭 , 无田则荐 。其时田出于公记。所谓有田禄者是。又曰:卿以下必

有圭田 , 后世既无此典 , 祭田皆先世所贻微产 , 亦有后人捐置 。祀典每岁所需必出于此 ,

故田亩粮额若干宜一一详登于谱。

———远祖与近代凡有祭田 , 为春秋祭扫之需 。祖宗之血食系焉 。后来子孙不得盗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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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亦不得盗卖 , 以致废祀。至于书田亦然 。

———三房祭田流传已久 , 此为不易之典。许登诸谱 , 其余旁支新抽产业与私己田宅有

出入无定不许滥登。

上面族谱的记载方式 , 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资本的生产。当观念中的公田权力通过族谱的文

字记载下来 , 就实现了一个制度化与法规化的重要转折。

公产的管理规矩如此严格 , 为何巧夺公产之事仍然屡禁不止? 追究起来 , 还是因为产权不

充分 , 给少数人以侵吞的机会 。由于族田对个人没有明确权限 , 常常导致族人对公产的各种贪

污 、 吞占 。直到 1950年代初期的土改中 , 因为宗族公田需要征收 (实际上是没收), 一些人趁机

将公祭田归为己有。阳村 1951年的 《土改总结》 中说:“在发动群众组织的过程中 , 群众的思想

认识大大转变了 , 将征粮中的问题检查出来了。检查出轮祭田报为自己田的赋元 660多元 , 漏报

的赋元180多元 。多报农业人口 54人 , 将检查出的问题进行了计算 , 补交农业税 。” 轮祭公田私

自占有 , 报税时漏报 , 因此造成了逃税现象 。

第二 , 产权不清导致土地 、山场等纠纷的例子在民间不胜枚举 。山场纠纷首先来自宗族或

者村落公田概念 , 因为个人难有山场之争。山场土地的划分常常更多是地方群体划分势力范围

的结果。李氏道光十六年 《寿房公议严禁坪溪山场碑文》 就有 “寿房公议严禁坪溪山场 , 禁引

外人讨柴 , 违者罚钱伍千” 等规矩 。①

实例 9:余 、李山场纠纷 (族谱摘要)

仁霁公 , 于大宋年间拓基横路坂 , 创置山场……至于乾隆二十一年 , 与李姓因占中横

路上名兴山及虎山头之山 , 时系琼宗公董事投控府县。蒙赵主驾勘山图 , 遂遵讯断 。两姓

愿具依结指实中横路为界 , 案及山图俱存府县确证。延及嘉庆二十五年 , 又缘李姓翻断复

占山场 , 系学顺公董首仍控 , 龚主台前蒙恩吊核旧卷 , 依前讯断结示。竖立界址碑牌两块 。

俾两姓各管各业 , 以睦邻里 , 以息争讼可也 。时大清同治十年辛未岁兰秋告竣之吉 。道光

甲辰奉旨钦赐乡进士李高陵孙守明益拜撰。

早期山林土地未经开垦 , 没有产权归属②。即使是耕地 , 由于地多人少 , 地权并无意义 。产

权的确立 , 通常联系到资源短缺 , 而人口增加是导致资源紧张的主要方面 。不过 , 社会结构和

观念的变化 , 也会导致资源紧张。阳村分划山场是明代地方宗族形成的伴生现象。山场边界一

般都是民间协商 , 有些经过官司 , 由官府认定其合法性。除了耕种 , 宗族墓山也是圈界山场的

目的之一 。墓山的开辟与宗族的墓葬和风俗有关 , 是社会结构和观念变化引出的地权问题。

结论:象征产权与中国社会

从文化经济的视角 , 阳村历史上地权的不充分性表现为过度的象征剩余产权。这种过度性

多来自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宗族等公共集体的象征占有 , 以及他们所拥有的象征权力和象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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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关山地的开发经营与山契 , 参见杨国桢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第 3 章。

权仁溶指出产权不清是明末徽州土地产生纷争的原因。例如 “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 (纳税者)早已不

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 而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却不在官册之上。于是 , 在土地清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

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诉讼案件” 。参见权仁溶 《从祁门县 “谢氏纷争” 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 ,

载 《历史研究》 2000年第 1 期。张佩国曾论及族产权属和家庭伦理的关系:从权属关系看 , 因为祠产

权属模糊 , 其作为家族公产的存续实有更大的困难 , 族人盗卖 、 侵占的现象更加严重。参见张佩国

《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 载 《江苏社会科学》 2002 年第 2期。



生产 。此一文化形态决定了土地的产权形态 。

黄宗智曾用内卷化 (involution)的概念分析华北农村历史上围绕土地的小农经济 。他根据实

质论经济学的观点 , 探讨了内卷的经营———一种边际报酬趋向于零的 “有增长无发展” 的状

况①。本文的分析表明:土地的不充分产权 ———国家 、 宗族和村落等集体的象征地权过度所有 ,

是土地经营内卷化的深层原因之一 。现在土地内卷化的现象依然 , 究其原因 , 并非表面上土地

的村落集体所有权或者私有承包责任制的使用权 , 而是来自地权的不充分。若国家对农民土地

随意征收 , 限低粮价 , 税赋过重 , 或过多通过土地进行摊派 , 令农民种地难以获利 , 他们就只

能维持内卷的经营。这是一种文化内卷化而非土地内卷化的结果 。“黄宗羲定律” 只是对历史上

赋税的简单描述 , 不看到深层的象征权力关系 , 不改变地权的不充分和不平等 , 只是将土地的

费税改革简单定位在政府的 “行政” 行为上 , 是很难走出困境 , 真正解决土地赋税问题的。②

本文依据象征资本理论提出的 “象征地权” 概念 , 有助于理解社会的产权结构特征:首先 ,

土地产权除了作为经济资本的实物产权之外 , 还包括作为象征资本的象征地权。地权一旦被象

征资本化 , 就会在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中被不断赋予意义 , 改变地权的性质 。因此 , 地权的关键

不只是实物地权归谁所有 , 还要看象征地权归谁所有 , 谁在操控地权的象征资本生产过程 。就

中国历史而言 , 最大的象征资本所有者是国家 。从象征地权来思考 , 很容易知道在农民和国家

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地权不平等 , 导致农民有地乏权的现象。第二 , 在中国社会 , 讨论土地的公

有 私有制当是一个伪问题。公田通常具有不充分地权。若政府 、 宗族等公权机构权力过多侵入

私人土地 , 同样会以其过度的象征地权侵犯私人地权 。这是历史上无论土地公有或私有制都没

有很好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 。第三 , 综此 , 一方面应改变国家的象征地权过度所有 , 减少国家

的剩余控制和剩余收益 , 把这部分国家剥夺还给农民;另一方面扩大农民对土地象征权力的参

与和享有 , 让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 培育广泛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 , 在此基础上 , 形成

农民拥护并愿意遵守的土地和赋税制度 。

地权关系和社会的权力关系是相互定义的 。诺思曾提出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观点:由

产权理解国家的存在③。对涉及资源的产权之界定和有效行使是国家存在的基本理由 。不恰当的

制度会导致无效率产权;而制度的合理性有赖于社会广泛的 “公平理性” (justice rationality)。当

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 , 产权的规则和行使才是更有效的。象征地权的分析 , 令

我们思考中国历史上不公平的地权结构及其社会观念 。国家过度的象征剩余产权会造成当权者

利用权力有意进行象征资本的生产 , 通过造制度 、 玩政策来公开 “造租” 以寻租 , 瓦解社会公

平 , 形成制度的虚拟化 , 引起广泛的社会问题。

〔本文责任编辑: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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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 上海三联书店 , 1994 年。

历史上 , 充分的土地私有产权是许多国家宪政和共和制度的基础 , 它有一个基本次序:政府的土地税

收有求于人民 , 因此纳税人在社会中享有充分权力 , 包括监督政府。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 中华书局 , 1986 年。



(11) Symbolic Land Right and Cultural Economy:A Case Study of Diachronic Land Right at

Yangcun Village of Fujian Province Zhang Xiaojun ·121·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ymbolic land right and re-interprets the property right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ese history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Yangcun village of Fujian province.As a form of property right of

symbolic capital , symbolic land right is reproductive.An analysis of symbolic land right points to the

inequality of land right and the underlying social perceptions in Chinese history.Excessive symbolic land right

would limit contractual land right and the effects of related laws and contracts.When this happens , the

powerful may manipulat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 causing lots of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such activities as

open rent-seeking.

(12)Source and Functions of Urbanites' Social Capital:A Network Approach Bian Yanjie ·136·

The author defines social capital as resources that are accessed and mobilized by individuals through their

social network ties to others.At the individual level , the author proposes a conceptual model that(1)explains

vari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terms of social class distinction and hierarchical and market relational diversities

lied in job activities , and(2)accounts for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one' 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of social status.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with an occupational position generator of “Chinese New-Year

Greeters' Networks , ” the author finds in his 1999 five-city survey that Chinese urbanites vary tremendously in

social network composi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volume.Cadres , managers , high-level professionals , and office

clerks have a higher social capital volume than other classes including small business owners.In all class

positions , people are able to transform job-related “hierarchical ties” and “market ties” into person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Finally , social capital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one' 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13)Classic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cognition and Lasting Huang Manjun ·149·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classics ,” I try to discuss the process by which classics are recognized and

sprea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lassics that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s are at once a substance and a

relation.Being original and lasting , they set up standards and provide a huge room for interpretation.The

classic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ere born in ideological , ethical , aesthetical and knowledge changes and

integration.They have always shifted along the continuums between revolution and aesthetic tastes ,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 and the popular and the elite.Reflections up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classics in

the reform era revealed the trends of redefin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lassics with time.

(15)Some New Insight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y-Fourth Enlightenment Movement and

Literature Evolution Kong Fanjin ·160·

The May-Fourth enlightenment movement was inspired by ye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cultures and ideas since the Enlightenment.The fact provided a premise and meanings for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The movement provided new writers , new intellectual horizons and new and diverse

cultural resources , which combined to make a revolution possible in Chinese literature.However , the self-

awakening of new writers and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literature appeared when the tide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began to ebb , rather than when it was at its peak time.It was during the ebb that the

irrational elements in literature that had been overlooked and even suppressed broke the restriction of rea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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